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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丽霞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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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0,339,080.38 301,448,049.05 -6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73,970.29 56,461,152.33 -9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9,853.94 55,447,463.56 -9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08,084.21 30,088,092.89 -78.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10 -9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10 -9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5.81% -5.6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58,364,521.10 1,779,538,505.81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1,543,340.39 1,011,026,884.05 0.0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024.2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16,053.1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6,783.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3,696.06  

合计 1,294,116.3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9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东 境内自然人 21.54% 119,365,082 89,523,811 质押 118,940,000 

广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16% 84,000,000    

朱永福 境内自然人 12.49% 69,200,000 51,900,000 质押 51,900,000 

汪敏 境内自然人 1.70% 9,422,526 7,066,894 质押 6,972,526 

万博 境内自然人 0.87% 4,801,902    

深圳市至尊量化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创至尊股

票多策略 1 号私

募基金 

其他 0.70% 3,905,760    

赖粉汉 境内自然人 0.51% 2,837,200    

田常青 境内自然人 0.46% 2,526,700    

武瑞萱 境内自然人 0.41% 2,289,800    

苏州永福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2,225,854  质押 1,669,39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讯有限公司 8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0 

陈东 29,841,271 人民币普通股 29,841,271 

朱永福 17,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00,000 

万博 4,801,902 人民币普通股 4,801,902 

深圳市至尊量化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创至尊股票多策略 1号私募

基金 

3,905,760 人民币普通股 3,905,760 

赖粉汉 2,83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83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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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常青 2,52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6,700 

汪敏 2,355,632 人民币普通股 2,355,632 

武瑞萱 2,2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9,800 

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 2,225,854 人民币普通股 2,225,8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陈东与汪敏系夫妻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朱永福系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万博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681,102 股，赖

粉汉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807,200 股，田

常青通过持有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公司 591,7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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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1、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87,450,080.45 126,573,429.93 -30.91% 
主要系本期收款较少以及归还银行贷款、支

付货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0.00 6,500,000.00 53.85% 主要系增加银行理财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9,489,655.42 30,643,107.29 -36.40%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723,692.92 20,480,092.92 64.67% 主要系在建项目预付款所致 

预收款项 28,313,436.77 20,829,165.99 35.93% 主要系收到客户预付货款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81,956.72 2,092,330.73 -48.29% 主要系本期支付个人款项所致 

长期借款 23,945,000.00 15,975,000.00 49.89% 
主要系公司厦门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贷款所

致 

2、利润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20,339,080.38 301,448,049.05 -60.08%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公司以及上下游产业

链企业的复工复产延迟，导致一季度产品交

付及项目实施延缓所致 

营业成本 82,274,416.72 165,782,457.62 -50.37%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1,882,706.17 21,793,982.62 -45.48%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费用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7,134,935.20 10,773,309.61 -33.77%  主要系本期投入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516,053.14 1,137,500.00 33.28%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较多所致 

投资收益 2,296,985.45 -970.17 236861.13%  主要系参股公司盈利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820,575.09 0.00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783,269.73 -16,278,830.97 -89.05%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150.44 -373,841.33 -98.89%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较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45,952.70 12,947,048.33 -88.06%  主要系本期利润较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08,084.21 30,088,092.89 -78.70%  主要系本期收款较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40,113.04 -15,884,332.23 -54.49%  主要系本期归还贷款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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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上海阿帕尼公司业绩承诺及重大亏损事项 

根据本公司与袁荣民先生于2014年11月3日签订的《关于阿帕尼电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之交易

协议》约定，袁荣民先生向本公司作出上海阿帕尼业绩承诺：2014年保持盈利；2015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2016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2017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如上海阿帕尼上述四年累计净利润总额达不成上述承诺最低标准之净利润总额的，且非因本公司原因所致，则袁荣民应

于2017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的三十(30)日内，按本协议约定就阿帕尼实际利润与本协议承诺最低标准之利润总

额之间的差额部分以等价现金方式补偿本公司。如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内，上海阿帕尼任何年度净利润出现亏损，则袁荣

民应于审计机构就阿帕尼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之日起十五(15)日内对上海阿帕尼当年净利润亏损予以补足（补

足金额为当年度净资产亏损金额以及补足过程中各方需承担的税费之和）。 

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上海阿帕尼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已连续三年出现了亏损，净资产为-1.28亿元。公司于

2016年6月22日披露了《关于要求袁荣民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催告函暨<协议解除通知书>回复的公告》。本公司已经敦

促其履行承诺，但袁荣民一直未予履行。本公司于2017年2月20日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起诉袁

荣民股权转让合同一案。2017年3月15日，本公司收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2018年8月27日，公司收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编号：（2017）苏0505民初

1061号）。一审判决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

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439.00元、保全费5,000.00元、鉴定

费450,000.00元，合计638,439.00元，由原告负担。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7）。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

年11月12日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苏05民终9468号】，并于2018年11月1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受理案件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 

2019年7月15日，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苏05民终9468

号】。判决如下：1、撤销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5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2、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支付2014年亏损金额1746704.09元以及自2015年4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3、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亏损金额20906185.99元以及自2018年7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的利息；4、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损失25万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439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450000元，合计638439元，由袁荣民负担；二审案

件受理费183439元，由袁荣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0）。 

判决生效后，袁荣民仍未履行判决生效确定的义务，公司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苏州市虎丘区人民

法院于2020年1月8日出具了《结案通知书》【（2019）苏0505执3142号】，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收到了案件执行费64.1467

万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7日出具了《应诉通知书》【（2019）苏民申7163号】，申请再审人袁荣民与公司、

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9468号民事判决，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公司于2020年3月21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26）。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陈东、汪敏夫妇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2,878.7608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3.24%，累

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12,591.252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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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筹划股权转让事宜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第三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东先生、汪敏女士、第三大股东朱永福

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福投资”）(上述股东统称为“转让方”）于2019年12月30日与盐城高新

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盐高新”）签署了《陈东、汪敏、朱永福、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和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简称“股份转让框架协议”）、《陈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

协议》（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转让方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股份合计50,053,364股（占公司总股本9.03%）转让给盐高新，

陈东先生及汪敏女士合计将其持有的96,590,70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7.43%）表决权不可单方撤销的无偿委托盐高新行使。

本次交易完成后，盐高新将持有50,053,36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9.03%），并拥有合计146,644,071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

股本26.46%）的表决权。本次股份转让完成，表决权委托生效后，盐高新将成为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成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盐城市人民政府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020年3月9日，上述转让方已与盐高新签署了《陈东、汪敏、朱永福、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和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简称“股份转让协议”），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0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的进展

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本次协议转让的生效条件需获得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审核批准及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在取得上述批准后，还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

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相关过户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收到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

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的进展暨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袁荣民 业绩承诺 

袁荣民向宝馨作出业绩承诺：阿帕尼 2014 年保持盈利；

2015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2016 年净利润

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2017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如阿帕尼上述四年累计净利润总额达不成上

述承诺最低标准之净利润总额的，且非因宝馨原因所致，

2014 年 11 月

03 日 
四年 

超期

未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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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则袁荣民应于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

的三十(30)日内，按本协议约定就阿帕尼实际利润与本协

议承诺最低标准之利润总额之间的差额部分以等价现金

方式补偿宝馨。如在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内，阿帕尼

任何年度净利润出现亏损，则袁荣民应于审计机构就阿

帕尼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之日起十五(15)

日内对阿帕尼当年净利润亏损予以补足（补足金额为当

年度净资产亏损金额以及补足过程中各方需承担的税费

之和）。如阿帕尼上述四年累计净利润总额超过承诺最低

标准之净利润总额的，则阿帕尼可提取超额部分的一定

比例作为对经营人员的奖金，剩余超额部分归属于宝馨

的，宝馨将在符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提取一半作为对经

营者的股权激励。本协议中所述净利润系经具有从事证

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净利润。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阿帕尼电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

字[2015]003537 号）及《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6]004516 号），

阿帕尼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746,704.09 元、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25,317,443.31 元。公司认为已触发袁荣民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袁荣民应补足 2014 年度与 2015 年

度阿帕尼净利润亏损金额共计人民币 27,064,147.40 元以及补足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袁荣民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051）；公司收到袁荣民

先生送达的《协议解除通知书》后，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袁荣民先生<协议解除通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7）；嗣后，为维护公司权益并陈明真实情况，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披露

了《关于要求袁荣民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催告函暨<协议解除通知书>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8）。鉴于以上，因袁荣民一直未履行上述业绩补偿义务，故公司已经通过法律途径诉讼处理，2017

年 3 月 15 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袁荣民业绩承诺

履行进展及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8）。 

为了避免该诉讼事项执行困难，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4 日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讼保全申请

书》，申请对袁荣民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对袁荣民业绩承诺诉讼事

项进行财产保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 

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收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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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苏 0505 民初 1061 号】，一审判决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 183439 元、保全费 5000 元、鉴定费 450000 元，合计 638439 元，由原告负担。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出具的《受理

案件通知书》【（2018）苏 05 民终 9468 号】，并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受理案件通知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 

2019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

苏 05 民终 9468 号】。判决如下：1、撤销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7）苏 0505 民初 1061 号民事判决；

2、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2014 年亏损

金额 1746704.09 元以及自 2015 年 4 月 17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

息；3、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2015

年亏损金额 20906185.99 元以及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的利息；4、袁荣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损失 25 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 183439 元、保全费 5000

元、鉴定费 450000 元，合计 638439 元，由袁荣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183439 元，由袁荣民负担。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判决生效后，袁荣民仍未履行判决生效确定的义务，公司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苏州

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出具了《结案通知书》【（2019）苏 0505 执 3142 号】，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收到了案件执行费 64.1467 万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出具了《应诉通知书》【（2019）苏民申 7163 号】，申请再审人袁

荣民与公司、上海阿帕尼电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 05 民终 9468 号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750 5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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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合计 750 55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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